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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1）剑阁县王河镇南华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42DK56G，法定代表人：那文德；
（2）剑阁县元山镇盘石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注册号：510823000038350，法定代表人：贾兴波；
2024年11月12日至2024年11月14日, 我局执法人员对剑阁县王河镇南华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企业（具体名单见附件，以下简称当事人）的经营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
本局当日予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4年12月5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剑阁县王河镇南华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企业均是经我局核准登记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2家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了核查。当事人1、无正当理由，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从事经营活动。2、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电话无法取得联系。3、执法人员在剑阁县元山镇、王河镇政府安办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现场联系到上述企业所在辖区村支部书记或主任，通过村委会的沟通下，与当事人或其亲属取得联系，证明上述2家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并由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由剑阁县元山镇、王河镇人民政府、供销合作社元山中心社分别出具《情况说明》或《证明》等材料。4、整个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现场邀请分别剑阁县元山镇、王河镇安办工作人员，全程监督现场核实工作。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1月12日-14日，本局执法人员会同剑阁县元山镇安办工作人员张林、王河镇安办工作人员嘉治旭，各企业所在村党支部书记或主任的见证下，在当事人依法登记的实际地址进行现场检查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
2、2024年11月12日-14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登记的地址拍摄的照片8张，证明执法人员通过实地核查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和未发现上述2家企业有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的事实；
3、2024年11月12日-14日，剑阁县元山镇、王河镇人民政府、南华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当事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见证人员共同监督的事实；
4、2024年11月14日，剑阁县王河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1份，证明剑阁县王河镇1家企业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5、2024年12月4日，国家税务总局剑阁县税务局开封税务分局向我局提供的拟吊销企业税务登记情况表1张，证明剑阁县王河镇南华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企业存在税务未登记或注销的状态的事实。
以上证据提取、固定方式、方法合法有效，证据内容明白一致，证据种类齐全，各种证据相互印证，没有矛盾，形成证据锁链，能够清楚、全面、完整、真实的反映整个案情。经确认，当事人对提取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局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已于2024年12月13日通过公告向当事人送达了《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剑市监罚告〔2024〕12-366号），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听证权利，而当事人放弃上述权利。
本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理。
综上，当事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办案人员建议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上述行为作出以下处罚：
1、吊销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